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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二、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業務報告 

日 期：100 年 11 月 2 日 

報告人：主任委員 許 立 明 

許議長、蔡副議長、各位議員女士、先生大家好： 

欣逢 貴會第 1 屆第 2 次大會開議，感謝各位先進對本會之鼎力支持與匡

督指導，使得本會各項業務均能順利賡續推展，謹代表本會全體同仁，表達由

衷謝忱。 

現謹就本會業務分研究發展、綜合計畫、管制考核、工程查核、聯合服務

及資訊服務等六大業務主軸推動成果及未來發展方向，提出扼要報告，敬請不

吝指正，以促使本會未來各項研考業務的推展更臻完善。 

一、研究發展 

面對縣市合併後的市政新局面，今後市政建設推動勢必較以往更形複雜多

元，更需整合性的規劃。為能建構前瞻性施政新藍圖，本會針對大高雄市

政發展趨勢，提供多元化研究面向，藉由委託專家學者與激勵市府同仁進

行專案研究，並強化市政資料彙集功能，形成一個完整研究平台，期藉由

專題研究、議題式成果研討會等政策性研討，廣納各界建言及專業意見，

落實研究成果，提供市府各機關參酌運用。 

因應市政趨勢 鼓勵研究創新 

1.委託專題研究 

市政建設除需優秀團隊之外，更需前瞻性研究加以輔助參據，本會在

加強學術與行政結合的目標下，進行系列專題委託研究，藉由專家學

者精闢獨到的見解，引入具體策略，提供市府各機關參考納入市政規

劃與實施策略。 

100 年度參照市長施政理念及大高雄區域發展需要已擬定「市政建設

與市民意向之研究計畫」、「後兩岸經濟協議（ECFA）對大高雄民眾與

產業之影響評析」專題委託研究等 2 案，前案已完成招標刻正執行中，

後案正辦理招標作業中。 

2.自行研究 

為推動市政發展研究風氣，依據「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案件評審獎勵

要點」鼓勵本府所屬公教人員自行提案研究。本（100）年度補助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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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學校研究發展計畫 50 案，獎助金額 30 萬 9,000 元。 

本府 99 年度機關學校提報參與評獎報告 62 篇，遴聘專家學者完成

初、複審，審獲獎勵標準者 43 篇，榮獲優等獎者 1 篇，核頒獎金 30,000

元、獎狀乙幀；甲等獎 14 篇，每篇核予獎金 20,000 元、獎狀乙幀；

乙等獎 12 篇，每篇頒與獎金 8,000 元、獎狀乙幀；佳作獎 16 篇，每

篇核給獎金 5,000 元、獎狀乙幀，核發獎勵金 48 萬 6,000 元。 

3.獎勵博碩士研究高雄相關學術論文 

本會自 97 年度起編列博、碩士學位論文之獎勵金預算，博士生每名

獎勵 10 萬元，碩士生每名 5 萬元，鼓勵並培養全國各大學校院在學

研究生對高雄市市政建設的關注，提供具體、深度的專業研究成果及

建議，供市府團隊政策研訂及執行參考。 

100 年度計有 8 位碩士研究生申請，於 100 年 5 月 31 日邀請專家學者

完成審查通過，預計 12 月底前核發獎勵金予獲獎人員。 

民意知識管理 轉換政策輸出 

1.民意調查 

為即時掌握民意，作為研訂施政計畫及制定決策之參考，100 年度預

定辦理 4 次施政滿意度調查，相關調查報告並送請貴會各議員及本府

各機關首長參考。100 年度第 1 及第 2 次施政滿意度調查業於 3 月及

7 月完成，第 3 次預定於 9 月底前辦理完成。 

另為瞭解民意趨向，並迅速回應議員在議會針對大林蒲地區居民「遷

村意向」的質詢，本府業於 100 年 5 月 20-21 日委託專業民調公司辦

理「遷村意向」之電話民意調查，在此次的民調中有 71.4％表示贊成

遷村、15.6％不贊成遷村、13％無明確意見或拒答。並於 100 年 7 月

17 日（星期日）上午 10 時 30 分假大林蒲康樂活動中心辦理民調結果

說明會，除親自向鄉親說明民調結果外，亦聽取在地議員、里長及鄉

親各界的寶貴意見與心聲，以確切掌握民意趨向；並將說明會中各方

意見詳細記錄後併同「遷村意向」民調結果，於 100 年 7 月 28 日函

送行政院相關部會，請其正視在地心聲與需求，並儘速提出解決方案。 

2.市議會建決議案 

為全面掌握民意，追蹤貴會對本府之建言，針對議員所提相關民政、

社政、財經、教育、農林、交通、保安、工務、法規等九大類民生議

題建決議案之辦理情形彙編成冊，送  貴會參考。第 1 屆第 1 次大會

議員提案共計 395 件，為掌握基層民意，本會於擬訂年度施政計畫與

政策時，亦參採建決議案之內容，以達廣徵民意之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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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入多元議題 激發民間對話 

1.辦理「兩岸工作小組」會議 

於 100 年 7 月 21 日由 市長主持召開本年度第 1 次會議，市府各局處

首長及府外專家學者，就高雄市如何因應兩岸情勢發展，意見熱烈交

流。與會專家學者對於高雄市在兩岸情勢下，有關觀光交流、ECFA 簽

訂後對產業的影響及政經發展，都提出相當多的觀察與建議。 

2.辦理「大陸事務座談會」、「開展兩岸、佈局全球高雄市鄉親座談會」 

於 100 年 8 月 19 日假本市蓮潭會館與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合辦旨揭兩

場座談會，以增進政府大陸政策之共識凝聚與意見交流，並就當前兩

岸協商、兩岸交流合作、地方關切之兩岸議題進行雙向溝通。 

3.鼓勵青年參與公共事務 

為落實青年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之施政理念，本府特建構社區與青少年

服務平台，推動「生日公園─生命之屋空間活化」，目前已委託高雄

師範大學經營管理，期構建一個大專校院青年學生能將創意交流與呈

現的平台，並與鄰近社區互動與教學，使藝術創作能深入社區紮根，

達成創意、交流、參與、服務的目標。 

因青年事務經緯萬端涉及市府各機關業務職掌分工與協力合作，未來

將積極透過公部門與大專校院、民間社團組織、青年團體和志願服務

機構的力量結合共同合作，推動各種計畫與活動。 

4.辦理高雄地區大學校長與市長聯誼會報 

高雄縣市合併後，高雄亟需掌握向上躍升的大好機會，為建構國際都

市格局，奠立國際競爭基礎與能量，需要眾多資源與人力投入，而高

雄地區的大專院校培育的眾多人才與學術能量，實為本市累積城市競

爭力不可或缺的助力。 

為達成前揭目標，本會於 100 年 6 月 23 日假蓮潭會館辦理市長與本

市大學校長聯誼會報，以「高雄的大學‧高雄的智庫」─大學校長與

市長的下午茶會為主軸，邀請大學校長及其幕僚長與本府相關局處首

長進行意見交流與對話，為城市發展穩健踏實，奠定良好基礎。 

創辦研發期刊  提升市政品質 

為提升社會大眾對高雄市政府的施政作為有更深度、廣度的認識與研

究，進一步凝聚都市共識，本會創辦「城市發展」（City Development）

半年刊，藉由邀請專家學者撰寫專論文章，並鼓勵市民投稿，希望推動

全民參與市政，共同提升市政研發的品質。95 年創刊至今已發行十期及

專刊四期；100 年 9 月發行第十一期，主題為「城市災害防治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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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刊物除寄送政府出版品指定送交單位、大學圖書館及政府出版品指定

展售門市外，亦寄送貴會各議員、本府所屬機關及研考會委員、中央機

關、各縣市政府等。 

加速全球接軌  營造英語環境 

自民國 92 年起成立高雄市營造英語生活環境推動委員會，聘請府內外人

員及外籍人士擔任委員，目前計有 19 位委員，定期召開委員會議提供諮

詢，為統一本巿特色地區英譯名稱，本巿營造英語生活環境推動委員會

召開多次審查會議審議，目前已審定英譯名稱計 553 項，並函請各機關

運用於標示及出版品，以免不同譯名造成外籍人士的混淆。  

自 96 年度起，本府再將國際化的觸角推展到民間業者，配合行政院辦理

「英語服務標章」的認證工作。96-100 年度共計已輔導 642 家業者通過

英語服務標章認證。100 年度賡續辦理相關業者輔導工作，正以集中性

針對外籍人士常到訪特定區域進行輔導，以協助外籍人士適應在地生活。 

激發服務創新  營造機關績效 

1.辦理政府服務品質獎評選 

持續督導各機關加強為民服務工作，依據行政院「政府服務品質獎評

獎實施計畫」，辦理第三屆政府服務品質奬參獎機關推薦作業。本府

參獎機關計有 17 個，經評審委員書面審核或實地評審結果，推選教

育局、工務局、及林園區衛生所代表參加行政院評獎。經行政院初審、

決審後，於 100 年 6 月 7 日公布獲獎名單，本府教育局學生心理諮商

中心榮獲「服務規劃機關」獎項，並於 100 年 6 月 22 日接受行政院

頒獎表揚。另工務局建築管理處亦獲得「第一線服務機關」入圍獎。 

2.辦理優良政府出版品評選 

依據行政院「優良政府出版品評獎實施計畫」辦理本府「第三屆國家

出版獎─政府優良出版品評選」作業，本府推薦參與評獎出版品有 29

種，經評審入圍國家出版獎榮譽之全國 70 種出版作品中，本府有 6

種出版品獲獎，其中高雄市立美術館榮獲佳作獎 2 種、入選獎 3 種、

高雄市電影館獲佳作獎 1 種；並於 100 年 7 月 8 日接受行政院頒獎表

揚。 

3.辦理政府出版品管理研習 

配合縣市合併組織調整，為強化各機關政府出版品業務運作熟稔度及

管理未來趨勢，於 100 年 7 月 28 日下午假本府四維行政中心第六會

議室，辦理本府「100 年度出版品管理.授權徵集及流通」研習，計有

本府所屬機關及區公所政府出版品管理人員 62 人參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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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辦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研習 

配合法務部推動各機關法制作業品質訪問輔導機制，辦理本會 100 年

度法制訓練─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研習，邀請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

戴豪君所長於 100 年 4 月 28 日下午假資訊中心會議室舉行，本會及

資訊中心 42 人參與。 

二、綜合計畫 

為擘劃都市發展願景、掌握未來施政方向、充實施政內容，本會配合「最

愛生活在高雄」為發展目標，策定中程施政，並配合健康社區計畫、跨域

合作等政策，建設高雄市成為國際級的區域中心城市。 

規劃中程施政 釐定願景藍圖 

1.為因應縣市合併後，大高雄市所轄面積腹地增廣、人口數增加及市府

組織編制調整等因素，重新彙編本府 100 至 103 年度中程施政計畫，

以發揮市府團隊能量，提升施政績效，希望合力營造「生態的、經濟

的、宜居的、創意的、國際的」大高雄新都。 

2.於 100 年 5 月 2 日至 5 月 16 日邀集本府財政局、主計處、人事處、工

務局、都發局及學者專家召開 6 場次審查會審查本府各機關所提送之

中程施政計畫草案內容。 

3.各機關依委員審查意見修正後，業經本會統彙簽報市長核定，經整理

統計本府各機關為達成 100-103 年度中程施政計畫業務面向策略績效

目標所訂實施計畫共計有 805 項，並已於 9 月中旬彙編完成後，函送

各機關據以執行。 

配合中程施政 策定年度計畫 

1.辦理年度施政計畫先期作業 

依據「高雄市政府年度施政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」，辦理本府 101

年度施政計畫先期作業。本府 101 年度施政計畫先期作業各機關共研

提 290 案，其中公共建設計畫 7 案、重要行政計畫 274 案、儀器設備

申購計畫 3 案、科技發展計畫 6 案，總經費需求 472.61 億元，其中

本府公務預算需求（含一般性補助款）262.27 億元、基金 137.74 億

元；中央公務預算 40.28 億元、特別預算 30.90 億元；民間投資 1.42

億元，經審議計通過 201 案，核列本府自籌公務預算 122.70 億元。 

2.策定本府 101 年度施政綱要（草案） 

函請本府各機關參酌行政院 101 年度施政方針，配合市長政策、指示、

本府「100-103 年中程施政計畫」及各機關年度業務發展需要，分別

釐定本府 101 年度各項施政目標與各部門施政要項，並於召開研商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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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討論暨修正後，綜合彙整為本府 101 年度施政綱要（草案），並請

各機關配合 101 年度概算研提施政計畫（草案）送請議會審議。 

落實社區自主  推動健康社區 

100 年度本府社區研習觀摩委託案於 100 年 4 月 19 日上網公開招標，經

召開評選委員會審查，簽准同意委託社團法人高雄市公共事務管理學會

辦理，預計辦理 3 場次社區研習、1 場次社區工作坊、2 場次本市社區參

訪及 1 場次社區成果觀摩會等項目。 

持續跨域合作  促進區域發展 

透過高屏區域合作平台，高雄市與屏東縣政府成功爭取經建會「99 年度

國家建設總合評估規劃作業」計畫案 13 案，總計補助經費 3,400 萬元，

其中由本會擔任高屏區域合作平台的計畫主辦單位，委由國立中山大學

國家政策研究中心擔任執行單位，主要工作內容為管考其他 12 案之進

度、召開 100 年國家建設評估總合規劃作業提案說明會並協助提案研

究、研擬高屏地區整體發展構想及召開 99 年度計畫執行成果研討會。本

案目前已於 100 年 5 月 20 日召開期中報告審查會，並已通過在案，同時

已邀集中央相關部會、高屏縣市各相關局處以及規劃單位，召開三次工

作聯席會議，並配合經建會「產業有家，家有產業」政策，以區域優勢

產業發展為主軸，著手研擬相關提案構想。 

三、管制考核 

利用管理資訊系統，管制本府重大計畫執行進度；為提高各項計畫執行成

效，針對各項列管計畫，定期召開督導會議，協助各機關解決重大施政計

畫執行困難，以提升本府施政績效。 

落實工作管制 確保施政進度 

1.施政計畫管考 

100 年度施政計畫列管案件計 133 項，由各執行機關訂定作業計畫，

本會每月列管執行進度，並彙整印製高雄市政府列管案件進度雙月

報，公布供各機關參考。100 年 3～4 月辦理 99 年度年終考評，針對

各機關執行情形進行檢討。 

2.市政會議列管 

本會針對市政會議主席指示事項辦理選項列管，並於會後追蹤各機關

辦理情形，每月提市政會議報告，加強列管案件處理進度，截至 100

年 8 月列管案件共計 26 件。 

3.基本設施補助計畫案件列管 

針對本府 100 年度獲中央補助之一般性基本設施補助款 42 億元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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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86 案本府自籌款案件改列中央補助並追蹤列管辦理進度，每月督

促各執行機關於 100 年底前完成驗收結案。 

4.擴大公共建設計畫列管 

有關本府 100 年度 4 年 5,000 億擴大公共建設計畫，計列管 94 案，

總核定經費 34 億 9,343 萬元。截至 100 年 8 月止，執行率達 100％者

計 52 案。 

5.市長指示交辦列管案 

市長於各場合重要指示，經市長室彙整送交本會，由管制整合平台

（MBO）進行追蹤列管案件，截至 100 年 8 月尚在列管者計 35 案。 

6.行政院工程會莫拉克重建工程列管 

為協助莫拉克災後重建工作之執行，由張簡參事文科不定期召開公共

工程督導會報，檢討各項基礎建設之工程案辦理情形與進度，本府執

行重建工作計 41 個機關，列管案件共計 843 件，總經費為新台幣 76

億 386 萬元，截至 100 年 8 月底止，已完工、結案案件共計 791 件，

佔 93.28％。 

7.各區公所 99 年延續辦理工程案列管 

為掌握本市 38 區區公所辦理之工程案進度，本會針對 99 年各區公所

延續辦理的工程案進行列管，每月提報市政會議或召開公共工程督導

會報定期檢討工程案件進度，截至 100 年 8 月，各區公所延續辦理中

之 99 年度工程案件數共計 93 件。本會將持續追蹤各區公所工程案辦

理情形，督導工程如期如質完成。 

執行績效評估 敦促機關效能 

市營事業考核 

1.依據「高雄市政府所屬事業機構年度考核要點」辦理本府 99 年度所屬

事業機構之經營績效考核，事業機構受考機構為高雄市公共汽車管理

處、輪船公司、動產質借所、岡山漁市場公司、岡山果菜市場公司、

旗山果菜市場公司、大樹果菜市場公司。 

2.第 1 階段考核已於 100 年 6 月 14、16、20 日完成複評作業，另第 2

階段考核已於 100 年 8 月 24、31 日完成複評作業，正編印「99 年度

高雄市政府所屬事業機構考評報告」，俟完成後函送各相關主管機關及

受考機關依報告所列建議事項參考改進。 

四、工程查核 

為因應縣市合併並提升本府公共工程品質及進度管控，特將本府工程品質

查核業務自原臨時性任務編組方式，改為常設性專責機關，並利用縣市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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併機關組織調整，成立本會工程查核組。另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70 條規定及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工程會）訂頒之「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組

織準則」、「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」成立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，執

行本府工程施工查核業務。 

落實查核機制  提升工程品質 

1.成立「高雄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」 

本會於高雄縣市合併後簽陳市長成立「高雄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

組」（以下簡稱本小組），由本府劉副市長擔任召集人，陳副秘書長、

本會許主任委員、本府吳參事等 3 名擔任副召集人，本會錢專門委

員擔任執行秘書，並設有工作人員數位，辦理本府公共工程督導與

查核業務。 

依據工程會所頒訂「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組織準則」，聘請工程相關

領域之專家學者擔任外聘查核委員，另亦聘請本府工務局、都發

局、地政局、水利局、捷運工程局及前揭機關附屬二級機關副總工

程司以上人員擔任內聘查核委員，共同協助施工品質查核作業。 

2.查核作業方式 

本小組訂定年度查核計畫，並依此計畫進行查核作業。查核後將工程

查核缺失紀錄函送受查機關，受查機關應督促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於

30 日內將缺失改善完妥，再報本組備查。缺失未於期限內改善完成且

未經本組同意展延期限者，則依「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」第十

條規定辦理懲處。 

3.查核件數 

自 100 年 3 月至 8 月底止，查核案件共有 75 件、複查有 6 件，合計

有 81 件。 

4.季報表提報 

依據工程會規定，將查核季報表上網填報後並函送工程會，100 年 4

月及 7 月分別函送今年第一季、第二季季報表至工程會。 

5.查核績效 

本小組秉持公平、公正的優良傳統辦理工程查核業務，近年來工程會

對本小組之年度考核均為優等，99 年度績效考核本小組亦獲得優等。 

加強進度查證  建立追蹤網絡 

1.為提升公共工程品質及加速預算執行，依據工程會相關規定，辦理「公

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」填報諮詢、稽催各機關每月 6 日前至系統填報

最新進度與辦理情形，以確實掌握工程執行狀況並提升工程管理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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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。截至 100 年 8 月底止，本府辦理公告金額（100 萬元）以上之標

案總計有 1,824 件。 

2.為確認「工程標案管理系統」填報資料之正確性，依據工程會規定辦

理進度資料查證作業，另亦與本會管制考核組配合，將府管系統工程

進度落後案件列入進度查證對象。 

推廣全民督工  改善辦理時效 

1.為提高全民監督公共工程通報案件辦理時效，乃結合本府「1999 高雄

萬事通」，建置本府「全民監督公共工程各類通報案件勘查及改善期

限」，針對工務、水利、交通、環保衛生、觀光、一般通報案及公用事

業管線（自來水、中華電信、台電、瓦斯）等七大類 19 小項，要求受

通報機關必須比照本府 1999 立即處理之時效辦理，並於 100 年 3 月 1

日起正式實施。 

2.自 100 年 3 月至 8 月止，通報案件共 123 件。 

3.99 年度「全民監督公共工程實施方案」執行特殊績效考核成績於 100

年 4 月 26 日公布成績，本小組獲得甲等。 

擴大教育訓練  辦理標竿學習 

1.擴大教育訓練 

自 100 年 3 月至 8 月辦理 2 場次教育訓練、與義守大學合辦 1 場次研

討會，以提升各工程主辦機關（含區公所）之承辦人或主管之專業知

能，參加人數計有 419 人，其辦理場次包括： 

 100 年 6 月 9 日辦理「公共工程品質管理教育訓練班」，共計 85 人

參訓。 

 100 年 7 月 11 日辦理「監造計畫撰審重點及建築工程管理教育訓

練」，共計 84 人參訓。 

 100 年 8 月 5 日辦理「公共工程品質管理研討會」，共計 250 人參

訓。 

2.標竿學習計畫 

為學習國內辦理公共工程施工查核業務績優之機關長處，本組業於

100 年 3 月 25 日赴新北市政府，與其工程施工查核小組（屢獲公共工

程品質查核金質獎特優之績優機關）進行業務觀摩，以提升工程查核

業務績效。 

五、聯合服務 

聯合服務中心（含話務中心）係扮演政府與民眾間溝通的橋樑，提供民眾

諮詢服務、受理人民陳情、建議暨反映等服務事項。為使市民在短時間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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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到回覆之辦理情形，除建立多元陳情管道外，更成立 24 小時便民服務專

線，立即處理與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相關之案件，以防範危險及意外事件再

發生。 

受理人民陳情 落實追蹤管考 

聯合服務中心（含話務中心）係為民服務單一窗口，提供民眾貼心服務

及多元反映管道，包括臨櫃、電話、網路（市長信箱）、書面及傳真、廣

播等方式，並透過線上即時服務系統及派工通報系統，嚴謹管考各受理

機關辦理情形，本會並於每月彙整各機關處理績效簽報市長，以落實品

質管理，提升民眾陳情案件的處理效率及效能。 

1.線上即時服務系統（市長信箱） 

「線上即時服務系統 Service On Line」提供民眾 24 小時意見反映管

道，所有相關市民陳情案件及本府各局處辦理情形，均納入資料庫，

並藉由報表及案件分析，發掘政策輸出與民眾反映之關聯，提供後續

決策參考。自 100 年 3 月至 100 年 8 月，受理民眾陳情案件計 22,050

件。 

2.線上即時服務系統（人民陳情） 

市民透過臨櫃、電話、書面及傳真、廣播等陳情方式，以人工錄案的

方式將民眾反映事項轉請權責機關限期辦理，以嚴謹之管考制度，持

續追蹤各機關辦理情形。自 100 年 3 月至 100 年 8 月，受理民眾陳情

案件計 83,249 件。 

服務不打烊  1999 萬事通 

本府為強化服務品質、落實 市長弱勢優先之施政理念，業於 97 年 4

月 1 日成立高雄市政府話務中心，透過電腦電話整合系統、知識庫的建

置及專業人員的訓練，提供市民 24 小時全年無休單一窗口諮詢服務，並

自 98 年 10 月 1 日起實施撥打 1999 免付費（手機預付型不適用），自 100

年 3 月至 100 年 8 月，話務中心總電話處理量計 339,269 通，平均每月

計 56,549 通，服務水準平均為 86.1％。其中諮詢類案件共計 57,736 件，

佔總進線處理量 22.2％，線上立即回覆率為 99.5 ％；錄案後送案件共

計 51,227 件，佔總進線處理量 28.9％，其他類案件共計 39,973 件，佔

總進線處理量 11.7％。 

擴大為民服務  迎接幸福高雄 

因應 99 年 12 月 25 日高雄縣市合併，本府話務中心擴大服務原高雄縣地

區民眾，除於 99 年 12 月 24 日提供 0800733833 免付費電話供民眾撥打

外，更積極辦理話務中心擴充規劃，並於 100 年 3 月 1 日完成 1999 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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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碼及受話方付費之設定，自即日起提供大高雄地區民眾單一且專業之

服務。 

全時派工服務 通報立即排除 

本府話務中心除提供 24 小時線上即時服務外，並建置派工通報系統，針

對民眾反映需立即處理案件如：路面坑洞、路樹傾倒、路燈故障、地下

道及路面嚴重積水、交通號誌故障、重大交通事件…等可能危險事項進

行立即排除之處理。話務中心於接獲民眾反映前揭案件時，於第一時間

以電話及線上系統同步通知權責機關迅速處理，並要求各機關於 24 小時

內回報處理情形，希望提供市民一個安全舒適的居住環境。自 100 年 3

月至 100 年 8 月，受理民眾派工通報案件計 41,780 件。 

設置諮詢窗口  免費法律服務 

為使市民深入瞭解市政業務及運作，並即刻解答民眾關切之市政問題，

聯合服務中心設有專人諮詢服務，並提供各機關市政行銷文宣資料供民

眾索閱，期讓市民瞭解現階段市府推行之政策與活動。此外，本中心由

本市律師公會輪派執業律師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，並於 6 月 1 日起開

辦三山（鳳山、岡山、旗山）區公所法律諮詢服務，100 年 3 月至 100

年 8 月，共計受理法律諮詢服務 4,006 件。 

六、資訊服務 

為擴大市府資訊服務便民性，提升民眾使用電子化政府服務滿意度，資訊

中心致力於建置民意管道、整合網站資訊、充實數位平台、汰換電腦機房

及網路安全設備，以強化各機關行政品質及決策能力，進而提升市府施政

績效。 

建置民意管道  提供施政建言 

持續推動「線上即時服務系統」運作，並新增「市長與民有約」陳情案

件處理系統，現場即時解決問題，擴大服務範圍，使大高雄民眾均有機

會參與市政並隨即提出建言，即時享受政府各項便民服務。利用線上直

接分案、處理及回覆民眾，提升處理時效並透過案件追蹤管制，強化內

部管理功效，藉由回覆民眾 E-mail 夾帶「服務滿意度調查」，充分掌握

民意及民眾背景資訊，作為市府及各機關施政之參考。 

整合 e 化平台  提升便民服務 

完成「跨機關便民服務整合資訊平台」建置，並藉由「跨機關免書證免

謄本查詢系統」，可提升業務工作效率；透過「跨機關通報傳遞系統」，

可有效縮短工作時程。 

整合網站資訊  行銷大高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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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政府機關推廣 Web2.0 營運作業，建構機關網站製作平台，強化市府

全球資訊網，透過民眾分享和參與，促使資訊與服務內容透明化，提高

民眾主動參與市政意願、提升為民服務品質，進而行銷大高雄。 

提升郵件功能  建立便捷環境 

提供便捷安全電子郵件環境，整合市府各機關員工辦公室業務流程單一

簽入共通作業平台，建立安全便利的資訊使用環境。加強市府員工電子

郵件社交工程教育宣導，提升員工收送電子郵件可靠度及防範度，降低

所有可能引發之資安風險因素。 

增強基礎建設  提升資訊服務 

1.因應縣市合併後各局處辦公處所搬遷異動，四維、鳳山行政中心電腦

機房全力配合有關網路架構規劃作業、主機設置、電力、網路設備串

接設定、IP 分配等作業，並妥善維護府內資訊設備保持正常狀態，以

利業務順利進行。 

2.資訊中心已取得 ISO27001 資安認證，每年應辦理一次複核，100 年度

持續辦理資訊安全實務班課程，強化各機關資安人員之資安素養，將

對市府資安防衛有很大幫助；藉由資安監控預警及流量分析系統，分

析電腦設備 LOG 紀錄，更新入侵防衛機制，並持續執行市府對外服務

主機弱點掃描與防護，防範資安事件滋生，確保 e 化服務持續性。 

推廣視訊應用  提供便捷服務 

賡續推動視訊會議應用，提供公務使用節能減碳又便捷的服務；近期資

訊中心推動視訊會議包括：協助經發局保障申訴案件會議；人事處與人

事行政局的 WebHR 系統建置溝通會議；人發中心資訊安全實務班課程協

商會議等。 

一、提升政策研究與政策規劃建議的應用度 

為配合市政推動，提供前瞻性政策建議供各機關政策參考，本會在加強學

術與行政結合的目標下，本年度將針對縣市合併後區域發展相關議題進行

委託研究，並將具體可行建議函送相關機關參考；以及持續就先進國家政

策及國內輿情之趨勢進行研究，適時辦理民意調查掌握民意動向，俾供政

策規劃參考。 

二、推動機關績效管理 

強化市政推展的績效管理，重要計畫的執行維持現有「落實工作管制、

確保施政進度」制度，包括施政計畫平時列管、市政會議列管、治安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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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列管、公共工程督導會報列管等。 

對機關績效採行「執行績效評估、敦促機關效能」的作為，提升爲民服

務品質等。 

三、服務品質再精進 

為民服務品質在持續推動及各機關的努力下，均能以民眾需求及社會期待

為依歸，根據「政府服務創新精進方案」需求，各機關從資訊流通以及服

務創新整合等要項著手，朝「民眾滿意」、「資訊公開」及「鼓勵創新」等

變革目標邁進。另外，持續強化「1999 高雄萬事通」服務品質，及安排為

民服務不定期查訪。 

四、公私協力創新政務推展 

鑒於公部門的資源及人力有限，因此，借重民間力量推動城市發展為重要

之政策推展手段，除可增加多元性外，亦較能獲得人力或其他資源奧援，

今後將賡續在專題研究成果發表、「城市發展」半年刊、大陸事務、青年事

務、高屏二縣市協調會報及城市發展相關論壇或研討會等事務方面，持續

擴大民間參與。 

五、加速國際接軌、營造英語環境 

延續 2009 世界運動會的環境，打造高雄具國際化生活環境與國際接軌實為

重要之良機，本府自 92 年成立「高雄市營造英語生活環境推動委員會」，

期能強化國人適應全球化與具備國際化能力，培育 e 世代優質人力，目前

已有初步成效，並獲行政院研考會肯定。為了發展國際觀光、因應世貿會

展中心之建立並發展會展產業，將持續建構本市完整之英語生活環境。 

六、賡續推廣「高雄地區數位創意人才創作育成平台」，創造就業 

舉辦行銷高雄、數位創意人才媒合等活動，吸引更多數位創意人才參與及

作品發表，推動高雄地區數位產業聚落形成及發展，冀期帶動軟體產業發

展及創造更多就業機會。 

七、擴大市府網站 Web 2.0 應用，行銷大高雄 

配合第四代電子化政府推動策略，建構行動載具網頁存取平台，強化市政

資訊多媒體多元化利用，充分發揮 Web 2.0 分享、參與及行銷等特性。 

八、整合基礎建設，提升節能、安全與效率之功效 

賡續整合縣市合併後基礎建設，將以資安制度為軸心，調整機房、網路等

設施及人力，發展虛擬主機與共享資源，並持續推動視訊會議等應用系統，

以提升節能、安全與效率之功效。 

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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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 年，高雄市以「最愛生活在高雄」為施政主軸，在「擘劃願景、規劃

藍圖、展現執行力、便捷服務」機關任務下，立明仍將帶領研考會全體同仁，

盡責辦理本府各機關聯繫協調與整合工作，充分發揮市政監督功能，提升市府

競爭力與行政效率，成為稱職的市政火車頭。 

再次感謝各位議員持續的鞭策與鼓勵，未來更期盼在互信的基礎上共同攜

手合作，推動高雄市真正成為一個永續發展的幸福城市。 最後 

敬祝大會圓滿成功 

各位議員女士、先生 

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

 





 

陸、市長施政報告質詢及答覆 




